
   

附錄 A  

 

通訊事務管理局就放寬物業廣告、體育賽事節目贊助及  

「成年觀眾」節目播放時間的規管所作決定的詳情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因應持牌廣播機構提出的

建議，已就廣播業務守則中規管物業廣告、體育賽事 1及非體育賽

事活動的直播節目贊助和「成年觀眾」節目播放時間的相關條文

進行檢討工作，並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三日期

間就有關放寬建議徵詢公眾及廣播業界的意見。通訊局經考慮收

到的公眾和業界／持牌機構的意見後，決定實施以下放寬措施。  

 

放寬物業廣告  

 

2.   根據《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電視廣告守

則》）及《電台業務守則—廣告標準》（《電台廣告守則》），

香港物業廣告及香港境外物業廣告須符合播放該等廣告而提供

所須文件的規定。而播放香港境外物業廣告亦須出示由有關物業

或土地所處國家／地區已註冊及獲認可的事務／訟務律師行所

簽發的信件，以確認未來買家可獲樓宇貸款。上述施加於持牌廣

播機構的規定始於九十年代初，當時還未有規管物業廣告的規例。 

 

3.    通訊局知悉香港及境外物業的銷售和宣傳近年已受其

他監管制度規管 2。為免規管工作重疊，通訊局作出以下決定—  

 

(a) 受《地產代理條例》規管的持牌地產代理發布的香港

物業廣告及受《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規管的一手

住宅物業廣告，可獲豁免遵守《電視廣告守則》及《電

                                                
1  根據修訂後的業務守則，體育賽事指本地或國際運動會或體育競賽中的體能運動競

技項目及相關活動，包括參賽者進場、觀眾和賽事場地概況、頒獎禮、勝方在賽事

場地的祝捷場面。體育賽事節目包括直播賽事、延後直播的賽事（即在比賽開始後

才播放賽事）及體育賽事節目的重播及賽事精華，但不包括體育賽事以外時間作出

的評述及／或其他支持賽事的活動。  

 
2  由持牌地產代理銷售和宣傳香港及境外物業，均受《地產代理條例》（第 511 章）   

及／或地產代理監管局發出的指引規管，而本地一手住宅物業廣告則受《一手住宅

物業銷售條例》（第 621 章）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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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廣告守則》內有關提供所須文件的條文 3；以及  

 

(b)  受《地產代理條例》規管的持牌地產代理發布的香港

境外物業廣告，可獲豁免遵守有關提供所須文件的條

文 4 ；並取消香港境外物業廣告須由有關物業或土地

所處國家／地區已註冊及獲認可的事務／訟務律師行

確認未來買家可獲持牌財務機構提供樓宇貸款的規定。 

 

4.  由其他人士 5在電視或電台發布，並且不受《地產代理

條例》或《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規管的物業廣告，仍須繼續

遵守現行《廣告守則》內有關提供所須文件的條文，以保障觀眾

和聽眾的利益。  

 

5.  公眾及業界普遍認同有關建議可避免規管工作重疊，

並有助改善廣播業的營商環境而不會影響觀眾及聽眾的利益。至

於有意見認為規管物業廣告應較為審慎，通訊局決定引入規定，

                                                
3  根據《電視廣告守則》第 6 章第 36 段和《電台廣告守則》第 22 段，就本港物業而

言，不得播出任何住宅、店舖、辦公室或其他使用單位的租售廣告，除非─  

(a)  就已建成樓宇而言，廣告商能證明建議中的租售事宜並無違反在影響該建成樓

宇所座落土地的批地條件中的有關租售條款；  

(b)就未建成樓宇而言─  

( i )  已根據影響該未建成樓宇所座落土地的批地條件，事先取得地政總署署長或

其他政府機關就該等租售事宜發出的批准；或  

( i i )  若出售該未建成樓宇的單位無須獲取上述第 (b)( i )段所指的批准，發展商能

提出證據，證明其律師已把一份根據《律師執業規則》第 5C(3)條有關買賣

該物業的法定聲明存放於有關的土地註冊辦事處（若有律師信證明已履行上

述條件，便算是足夠的證據）。  

 
4  根據《電視廣告守則》第 6 章第 37 段和《電台廣告守則》第 23 段，就香港境外物

業而言，不得播放廣告，除非有關發展商或賣家能出示下列文件─   

(a)由有關物業或土地所處國家／地區已註冊及獲認可的事務／訟務律師行所簽發

的信件，以確認─  

( i )  發展商或賣家已適當遵守當地政府所訂有關廣告中物業或土地發展和銷售

的所有規定；  

( i i )  發展商或賣家已向當地政府取得所需的批准（倘當地法律有此規定），可將

物業或土地賣給非當地居民；及  

( i i i )未來買家可獲當地或其他地方的領牌財務機構提供樓宇貸款；以及  

(b)  由可於香港執業的律師行簽發的信件，確認按其所知所信，上述 (a)所述的當地

事務／訟務律師行，已在有關物業或土地所處的國家／地區註冊，可在該司法

管轄區內提供法律意見。  

 
5  例如賣家、發展商及經營香港境外物業業務而無須持有《地產代理條例》下的牌照

的地產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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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這類物業廣告在電視及電台播放時，須以畫面及／或聲音播

出易於理解的勸諭訊息，提醒觀眾及聽眾在作出購買決定前，應

先取得物業的所有相關資料及仔細考量，如有疑問應尋求專業意

見。  

 

6.  上述放寬措施有助減輕持牌廣播機構的合規負擔，亦

無損觀眾及聽眾利益，而他們也可以從其他廣告媒體取得有關物

業的資料。即使實施放寬措施，所有物業廣告仍須符合有關確保

真實資料準確無誤和真確表達資料的條文，並須遵守所有適用的

法例。  

 

在播放體育賽事和直播活動節目時加入廣告材料  

 

7.  現時，《電視廣告守則》允許透過以下方式在節目內加

入廣告材料：產品／服務贊助（一般也稱為「植入式廣告」）、贊

助識別（例如節目名稱贊助）或由電視持牌機構提出申請並獲通

訊局批准。通訊局理解，持牌機構為播放國際體育賽事而購入

的轉播權會涉及相當可觀的費用，因此須考慮在香港轉播這

些賽事的回報。通訊局亦知悉，持牌機構要在直播這些節目期

間定時播放一般廣告而又不影響觀賞趣味可能有一定的困難。

就此，放寬在播放這類體育賽事節目時加入廣告材料的規定，

有助持牌機構收回轉播成本，提供誘因轉播這些受歡迎的體育盛

事，令廣大觀眾受惠。基於以上考慮，通訊局決定准許在這類體

育賽事節目中加入廣告材料，而有關廣告材料可獲豁免計算在適

用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免費電視）的總廣告時間內 6，惟須

遵守以下條件／限制：  

 

(a) 在節目中加入的廣告材料只限贊助商的名稱、商號／

行業／牌子／產品／服務名稱、商標／標識、廣告口

號、與贊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字眼，以及其他與贊助

商有關的項目（例如產品影像、虛擬產品及二維碼）

（統稱為「贊助提述」）；  

                                                
6  《廣播條例》附表 4 第 11(1)條規定，某項免費電視服務的廣告宣傳時間，在每天

下午五時至下午十一時的時段內，就每個時鐘小時而言合計不得超逾十分鐘，而在

其他時間，廣告宣傳時間佔在有關時段內提供的該項免費電視服務的總時間合計不

得超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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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節目中出現的贊助提述，包括在《電視廣告守則》內

不同條文允許的贊助識別或其他商業材料，每次只可

出現一個；  

(c) 贊助提述的大小，不得超過整個電視熒幕的 5%；  

(d) 贊助提述出現的次數不得過於頻密，以致破壞觀賞趣

味；  

(e) 就免費電視而言，在為時七分鐘或以上的節目環節或

沒有中斷的節目內，顯示贊助提述的總時限按每七分

鐘不得超過一分鐘的比率計算，每次不得超過一分鐘。

在為時七分鐘以下的節目環節或迷你節目內，顯示贊

助提述的總時限不得超過一分鐘；以及  

(f) 贊助提述只限在有關體育賽事的任何時鐘、計分板或

其他有關資料旁邊及／或貼近的位置，或在展示有關

資料時在接近熒幕邊沿的位置顯示。  

  

8.  上述放寬措施只適用於體育賽事實際進行期間，以及

在播放體育賽事時常見的延後直播 7、重播及賽事精華節目 8 。至

於非體育賽事的直播活動、以及相關的延後直播、重播及活動精

華的節目，因該等活動種類繁多，亦有多種形式和方式在節目中

加入廣告材料，通訊局決定放寬措施不適用於此類節目。此類節

目須繼續由通訊局按個別情況予以批准，而獲通訊局批准加入廣

告材料的節目均可獲豁免計算在適用於免費電視的廣告時限內。 

  

9.  公眾及業界普遍認為上述放寬措施足以保障觀眾利益，

而又能夠為持牌機構（尤其是免費電視）提供誘因播放受歡迎的

體育盛事，令大眾受惠。  

 

 

「成年觀眾」節目的播放時間  

 

10.  青少年在晚上十一時後觀看電視的比率相對較少。同

                                                
7   部分體育賽事節目或因時差、多項賽事同時進行或合約限制而在比賽開始後才播

放。延後直播的節目可在現場賽事完結之前或之後進行播放。  

 
8  在體育賽事重播或賽事精華節目內的贊助提述，不得有別於獲准在直播賽事或延後

直播的賽事節目內的贊助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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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分類的節目在開始播放前須以聲音及畫面顯示節目的類別，

並說明節目有哪些重要元素令該節目被劃為所屬類別。為使持牌

機構在編排節目方面有更大彈性，通訊局決定將「成年觀眾」節    

目9及某些成人材料（即涉及某些言詞運用、性與裸露及暴力）10

的最早播放時間由晚上十一時三十分提前至晚上十一時。   

 

11.  通訊局留意到公眾諮詢中不同人士對上述放寬措施有

不同的看法。然而，自引入數碼地面電視以來，免費電視頻道數

量已由四條增加至十二條，大大提升適合不同年齡觀眾觀賞的節

目選擇，而互聯網上亦有多樣化的視頻內容，為現今青少年及兒

童觀眾提供充足的資訊和娛樂選擇。基於以上原因，加上「成年

觀眾」節目須在開始播放前以聲音及畫面作出提示，通訊局認為

「成年觀眾」節目的最早播放時間稍為提前半小時，應不會對年

輕觀眾構成任何實質影響。  

 

   

 

 

 

二零二零年九月  

 

 

 

                                                
9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訂明，對於通常不適合兒童

觀 看 的 節 目 ， 持 牌 機 構 必 須 將 其 劃 分 為 「 家 長 指 引 」（ Paren ta l  Guidan ce 

Recom m ended  “PG”）或「成年觀眾」（Mat ure “M”）類別。「家長指引」和「成年

觀眾」節目不可在合家欣賞時間（下午四時至晚上八時三十分）播放。「成年觀眾」

節目只可在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早上六時之間播出。  

 
10  根據《電視節目守則》，以下材料只可在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以後播出：  

(a)帶有性含意的粗鄙用語、比較露骨的成人笑話和其他令人反感的言詞，惟只可根

據內容的需要間中使用（第 4 章第 5 段）；  

(b)描繪親密性行為的情節，惟只能含蓄地暗示或以模仿的方式表達，而且應顧及播

放時可能會收看節目的觀眾，不得過於惹人反感（第 5 章第 5 段）；以及  

(c)寫實地描繪暴力的鏡頭，惟需屬劇情所需而且不是太頻密（第 6 章第 8 段）。  

 


